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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教师范〔2017〕34号 

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 

为提升乡村教师职业荣誉感，宣传乡村教师坚守岗位、默默

奉献的崇高精神，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乡村教师的浓厚氛围，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（2015－2020

年）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43 号）和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农村老师支持计划实施方案（2015

—2020）的通知》（桂政办发〔2015〕130 号）部署，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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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自 2017年起，组织开展“乡村学校从教 20 年教师荣誉证书”

（以下简称荣誉证书）颁发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颁发对象 

颁发对象为在县以下（不含县城所在地）乡镇和村庄学校任

教年限累计满 20 年的正式在编教师。在岗和离退休教师均纳入

颁发范围，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去世的不再颁发。在乡村学

校教学一线任教满 20 年的学校管理干部，符合条件的也纳入颁

发范围。已于 2016 年登记过的乡村学校从教 30年的教师不再重

复登记。 

“从事教育教学工作”是指在教学或教育管理岗位上工作，

不含教辅和工勤岗位。 

“任教年限”是指在县以下（不含县城所在地）乡镇和村庄

学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累计周年数。其中，间断后继续从事乡

村教育教学工作，前后任教时间合并计算。经学校或主管部门批

准，带薪到各级各类学校和培训机构学习的教师，学习结束后继

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，其学习的时间可计算为任教年限。代课

教师经公开招聘等方式转为正式在编教师的，其担任代课教师期

间的任教时间计入乡村学校任教年限。退休教师任教年限计算截

止至离退休年月。 

颁发对象应理想信念坚定，在思想、政治、行动上同党中央

保持高度一致；热爱本职工作，师德高尚、勤勤恳恳、忠于职守；

无违法违纪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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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颁发程序  

（一）填报。教师所在学校将符合条件的教师名单在本单位

公示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组织教师填写《乡村学校从教

20 年教师荣誉证书登记表》（附件 1），报送县级教育、人社部

门。 

（二）审核。县级教育、人社部门审核通过后，在县级主要

媒体（网站或报刊）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报送市级

教育和人社部门审核。市级部门审核通过后，向自治区教育厅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报送《乡村学校从教 20 年教师荣誉证书

登记人员信息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。 

（三）颁发。荣誉证书由自治区教育厅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统一印制，以两个厅的名义联合颁发。获得荣誉证书的教师，

其《乡村学校从教 20 年教师荣誉证书登记表》由市级教育、人

社部门盖章后返还，存入个人人事档案。 

三、工作时限 

（一）7 月 30 日前，各设区市教育局将《乡村学校从教 20

年教师荣誉证书颁发工作各市通讯信息表》（附件 3）电子版报

自治区教育厅教师工作处。 

（二）8 月 30 日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会同当地人社

部门，完成符合条件教师的填报、审核工作，并报送设区市教育、

人社部门审核。 

（三）9 月 20 日前，各市教育局会同市人社部门，完成本

级审核工作，并将《乡村学校从教 20 年教师荣誉证书登记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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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汇总表》纸质版（加盖单位印章，并扫描成 PDF 电子版一并

报送）、EXCEL电子版报教育厅教师工作处。 

《乡村学校从教 20 年教师荣誉证书登记人员信息汇总表》

按照教育部统一下发的模版填写，请在 QQ 群“乡村教师荣誉证

书群”（群号：278324337）中自行下载（注意：该模版只能使

用 Office2003 或 2007 版本运行）。《乡村学校从教 20 年教师

荣誉证书登记人员信息汇总表》证书编号为 14 位，由各县级教

育行政部门编写，具体填写规则详见填表说明。 

（四）8月下旬开始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指定专人将材料送至

市级教育、人社部门，采取分时段方式，对登记表进行审批盖章

（具体方案由各市另行通知）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严把审核关口。各级教育、人社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对

颁发对象的资格审核工作，部门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，并指定

专人负责，按照“谁审核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严格按规定程序组

织实施。学校负责初审，县级教育、人社部门负责复审，严把第

一道审核关口，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切实负起责任，设区市教育、

人社部门负责审批，并对申报材料进行抽查式复核。 

（二）严肃工作纪律。教师如有弄虚作假、骗取荣誉的，一

经发现收回其荣誉证书，从个人档案撤出《乡村学校从教 20 年

教师荣誉证书登记表》，并追究相应责任。有关工作人员如有徇

私舞弊、借机牟利等违规问题的，按照党纪政纪有关规定处理。 

（三）确保通知到位。要广泛宣传乡村学校从教 20 年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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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 
 

 

地              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 校 行 政 区 划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   作   单  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         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   报   时   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
制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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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表采用 A4纸规格。 

二、表内的年、月、日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。 

三、“照片”一律用近期二寸半身免冠照片。 

四、学校行政区划填写××市××县（区）××乡（镇）； 

籍贯填写××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××县（市、区）。 

五、从业状态填写“在职”或“退休”、“离休”。 

六、专业技术职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规范填写。 

七、学习简历从初中阶段填起，工作经历从参加工作填起，

不得断档。 

八、没有的情况填“无”，不能留空白。 

九、此表存入个人人事档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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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 名  性别  民族  

（照片） 

曾用名  出生日期  

籍  贯  政治面貌  

身份证件号

码 
 

学  历  

学  位  

参加工作 
时间 

 任教年限  

从业状态  专业技术职务  

工作单位  

通信地址  

邮  编     联系电话  

学 

习 

简 

历 

起止年月 院校及系、专业 证明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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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

作 

经 

历 

 

起止年月 单位及职务 证明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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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获县级以上

主要荣誉和奖

励 

 

何时何地何原

因受过何种处

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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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单位 

意见 

该同志相关情况已在我单位公示 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。同意

上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（盖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县级教育、人

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意

见 

    该同志相关情况已在我县（市、区）公示 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

议。同意上报。 

 

 

 

 

 

（盖 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地（市）级教

育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

门意见 

 

（盖 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注：如所在单位或县级公示有异议的，所在单位或县级教育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
应作出说明，并在调查核实后明确继续推荐或不推荐及理由。可另行附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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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 

  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序号 ××市 
学校所在 

行政区划 
学校名称 证书编号 姓名 性别 

出生 

年月 
身份证号 

参加工 

作时间 

任教 

年限 

专业技 

术职务 

从业 

状态 

1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

注：本表的模板请到 QQ群“乡村教师荣誉证书群”下载（群号：278324337）。 



 

 —13— 

 

一、《乡村学校从教 20 年教师荣誉证书登记人员信息汇总

表》用 Excel制作填报。 

二、证书编号为 14 位，由各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编写，规则

为：“6 位行政区划代码+8 位顺序编号”，后 8 位顺序编号为：

00000001－99999999。例如：南宁市的行政区划代码为 450100。 

三、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身份证号、参加工作时间、

任教年限、专业技术职务、从业状态等按实际情况如实填写。学

校所在行政区划填写××市××县（区）××乡（镇）。学校名

称要写全称（与单位公章一致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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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

单位 人员类型 姓  名 部门及职务 办公室电话 手机号码 

教育局 

负责人     

工作人员     

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 

负责人     

工作人员     

 

注：1.负责人应为各设区市教育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分管局领导。 

2.请准确填写，并于 2017年 6月 30日前将电子版报自治区教育厅教师工作处。电子邮箱：jsc0771@163.com。 

mailto:jsc0771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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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7年 6月 27日印发 


